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八十三年度台上字第六九五三號
上 訴 人 鉅 棚 傳 播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兼 代 表 人 丘 美 萱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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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訴 人 莊 志 成 男

共 同 代 理 人 張 靜 律 師  
被 告泓銘廣告有限公司
兼 代 表 人 王 玲 君 （即王俐力） 女

護任辯護人劉響淋律男

選任辯護人高進福律師 
高涌源律師 

被 告 王 前 忠 男

右上訴人等因自訴被告等偽造文書等罪案件，不服台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八十三年六 
月十六日第二審判決（八十二年度上訴字第五九五六號，自訴案號：台灣台北地方法 
院士林分院八十二年度自字第二十八號） ，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左：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 、關於被告王玲君、劉清榕、王前忠部分
本件原判決以自訴意旨略稱：緣上訴人鉅棚傳播事業有限公司（下稱鉅棚公司）與中 
華民國四健協會（下稱四健會）於民國七十九年十一月九日，分別由上訴人即鉅棚公 
司負責人丘美萱、被告即四健會秘書長劉清榕代表簽約，由四健會委託鉅棚公司製作 
「公共電視-田園之春」系列節目（下稱田園之春）共二十六集，合約書第八條約定 
: 「本合約所拍攝錄製之錄影帶版權歸甲方（即四健會）所 有 ，個人著作權歸乙方（ 

即鉅棚公司）所 有 。」 ，鉅棚公司依約撰著「田園之春」企劃案、劇 本 ，成為此部分 
之著作人。迄八十一年七月底，鉅棚公司將二十六集（捲 ） 「田園之春」錄影帶全部 
拍攝製作完成，並交付四健會。依前述契約第八條，「田園之春」錄影帶之「個人著 
作權」仍屬鉅棚公司所有，鉅棚公司並已向內政部完成其著作財產權登記；四健會則 
取 得 「田園之春」錄影帶之「版權」 ，僅可任意拷貝其原交付之錄影帶，以原帶重製 
推 廣 。惟八十一年五月二十九日，被告劉清榕代表四健會與被告泓銘廣告有限公司（ 
下稱泓銘公司）簽 約 ，由泓銘公司代為製播農業社教節目，其明知上揭二十六捲錄影 
帶之著作權屬鉅棚公司所有，竟與被告王玲君、王 前 忠 （分係泓銘公司負責人、執行 
製 作 ，均係以製播各類錄影帶為業）共謀侵害鉅棚公司之著作權，由劉清榕將前揭二 
十六卷節目帶交由王玲君剪輯重製後，仍 以 「田園之春」為 名 ，自八十一年七月五曰 
起 ，每週日下午在中國電視公司（下稱中視）頻道播出，並已全部播畢；同一期間內 
，被告劉清榕、王玲君、王前忠三人於未徵得自訴人鉅棚公司、丘美萱、莊志成之同 

意 ，基於共同之犯意，先於節目畫面擅自加列鉅棚公司為協助製作之字幕，八十一年 
七月十九日起，再以字幕併列丘美萱為製作人、莊志成為攝影、剪輯之工作人員，並 
在中視頻道播出。因認被告劉清榕、王玲君、王 前 忠 ，共同涉犯著作權法第九十一條 
第一項、第九十三條第一款，及刑法第二百十條、第二百十六條偽造文書之罪嫌，被 
告泓銘公司則應依著作權法第一百零一條受罰云云。經訊據被告王玲君、劉清榕、王 
前忠否認有違反著作權法及偽造文書之犯行。被告王玲君及劉清榕辯稱：鉅棚公司並 
非 系 爭 「田園之春」錄影帶之著作人，依鉅棚公司與四健會所定契約第八條，已明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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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合約所拍攝錄製之錄影帶版權歸甲方（即四健會） ，個人著作權歸乙方（即鉅 

棚公司）所 有 。」 ，當時著作權一詞並不如今日普及，坊間多以版權代表著作權，故 
契約所稱版權即係著作權；至合約第八條所指「個人著作權」 ，應係指自訴人丘美萱 
欲申請金鐘獎之「個人技術獎」所為約定，以便丘美萱參賽或觀摩之使用等語。被告 
王玲君另辯稱：鉅棚公司於八十二年一月十日覆內政部著作權委員會信函之說明二亦 
表明四健會有系爭節目帶之重製權；鉅棚公司雖完成著作權之登記，惟此一登記在著 
作權法並不生推定著作權之效力；再鉅棚公司為法人，而前開錄影帶並非由其企劃， 
工作人員又非均與鉅棚公司有僱傭關係，鉅棚公司復未與工作人員特約取得著作權， 
依著作權法第十一條其並非「田園之春」錄影帶之著作人，對之亦無著作權可言；縱 
使鉅棚公司為系爭錄影帶之著作人，惟四健會與被告泓銘公司簽約時，四健會於合約 
第九條已表明系爭節目帶版權及著作權係其所有，況且依歷年委託製作節目慣例，著 
作權均歸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或四健會所有，伊並無犯意。又中視播出「田園之春」系 
列節目後，因上訴人丘美萱向中視抗議，伊遂應其所請，將上訴人三人列名於該節目 
帶 上 ，而彼等原有參與田園之春之錄製，將其列名後播出亦非行使偽造文書等語。被 
告劉清榕另以：系爭節目帶之大綱及內容，均 係 「田園之春」審查小組（乃由學者、 
農業專家、四健會人員組成）依合約第二條修改審核完成，鉅棚公司依審查委員會意 
思再加以修改，鉅棚公司並非系爭節目帶之著作人；系 爭 「田園之春」錄影帶係行政 
院農委會委託四健會製作，伊僅係代表四健會執行並代與製作公司簽約，並無任何決 
策 權 力 ，況被告所參與之審查小組尚且主張原帶播出，實無犯意可言等語置辯。被告 
王前忠則謂；伊未真正參與泓銘公司對「田園之春」錄影帶之執行製作，純係義務性 
掛名而已，並未收到任何好處等語。經查本件上訴人鉅棚公司與訴外人四健會於七十 
九年十一月九日簽訂之「田園之春」節目製作合約書第八條規定：「本合約所拍攝錄 
製之錄影帶版權歸甲方（即四健會）所 有 ，個人著作權歸乙方（即鉅棚公司）所 有 。
」 ，自契約文字中無法分辨「版權」與 「個人著作權」意何所指，而上訴人丘美萱對 
「版權」一詞意義之主張先後不一；上訴人鉅棚公司對四健會擁有「版權」 ，先則主 

張 「版權」即 「重製權」 （見第一審被告答辯（三 ）狀證物一） ，後經被告指出既然 
四健會擁有重製權，何以又告被告侵害重製權？乃 改 稱 「版權」為只有一版之權利。 
其後被告辯護人質問何以前後供詞不一，又 改 稱 「版權」是可以任意拷貝原來內容， 
以原帶重製來推廣（參見第一審八十二年六月八日訊問筆錄） 。前後三次說法各不相 
同 ，足見版權、著作權意何所指，上訴人等亦莫衷一是，確非法律專業人員所能知悉 
，故上開合約第八條之「版權」及 「個人著作權」究何所指，自當探求當事人間之真 

意 ；經查民國八十二年五月二十五日證人邊瑞芬於第一審證稱：「鉅棚公司是農委會 
找 的 ，以前農委會也找過四健會拍錄影帶，著作權均給四健會，廠商只是受我們委託 
拍攝……當初看到版權屬四健會所有，就以為沒有問題。」在被詢及依過去慣例四健 
會是否均可重製？邊瑞芬證稱：「有 重 製 ，加上四健會之片頭。我當初一直以為四健 
會對本件有當然重製之權利。我認為版權就是可以重製並播出。」 「委員是由四健會 
聘 的 ，開過審查會後訂出大綱，再依大綱逐步修改。」 （均見第一審八十二年五月二 
十五日訊問筆錄） ，「簽約時沒有提到一版、一版的問題，但錄影帶是交給我們的。 
」 （第一審八十二年六月八日訊問筆錄） 。查邊瑞芬係當時四健會與鉅棚公司直接接 
洽 之 人 ，邊瑞芬之證詞當然有足夠之證明力。又民國八十二年五月二十五日證人易國 
慶於第一審被詢及四健會與泓銘公司之簽約有無參與時，證 稱 ：「有 。合約書有經雙 
方修改。當初有向泓銘公司王玲君提到帶子是我們所有，有版權及著作權。我認為有 
版權即是有著作權。劉清榕於簽約時即認為版權及著作權均為四健會所有才在合約上 
記 載 ，……我們認為所有權利均是出資人四健會所有」 ，既然四健會有向泓銘公司強 
調四健會擁有系爭影帶之版權及著作權，可見渠等主觀上均認著作權屬於四健會所有 
。再第一審八十二年六月八日訊問時，上訴人丘美萱稱：「李金龍答應我節目由我在 

公共電視播出」 。八十二年七月二十三日李金龍則證稱：「我未答應著作權歸屬她（ 
指鉅棚公司）所 有 。」 「在他們雙方發生爭執後，依我們觀念一直認為著作權是由四 
健會所有。」 「當初找鉅棚公司是製作，播出是我們農委會的事，並未同意交鉅棚公 
司到公共電視上播出（參見第一審該日訊問筆錄） 。可見鉅棚公司並無著作權，亦無 
「公開播送權」 。再證人即農委會科長邱湧忠證稱：「依過去慣例，著作權屬於農委 

會或農委會委託之四健會所有，版權我認為即是著作權。農委會出資著作權當然屬於 
農委會所有。」 「四健會應該了解著作權如非歸屬四健會，即是歸屬農委會。當初構 
想即是要在公共電視播出，但未答應由鉅棚公司來接洽。」 （見第一審八十二年七月 
二十三日訊問筆錄） ；證人即前四健會秘書易國慶結證稱：「簽約後關於著作權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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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方均未提到。剛開始是由審查委員定大綱後再拍，即是有腳本審查後再拍。」 「我 
認為版權即是著作權，劉清榕於簽約（指八十一年五月二十九日與泓銘公司所簽契約 
) 時即認為版權及著作權（指田園之春錄影帶）均是四健會所有，才在合約書上記載 
。」 （均見第一審八十二年五月二十五日訊問筆錄；證人即農委會主任秘書李金龍亦 

結 證 ：「她 （指丘美萱）有提過將來帶子想參加金鐘獎比賽，但我未答應著作權歸屬 
她所有。」 「我的觀念裡，參加金鐘獎不等於擁有著作權。」 「是在他們雙方發生爭 
執 後 ，依我們觀念，一直認為著作權（指系爭田園之春之視聽著作權）是由四健會所 
有 。」 「田園之春每一集之內容大綱，是由四健會審查委員及學者專家共同研究後交 
由鉅棚公司去拍、製 作 。審查會先對每一集之大綱定出主題，決定後再交鉅棚寫腳本 
，後再交由審查會審查，鉅棚公司是依審查小組意見去拍攝。」 （見第一審八十二年 

七月二十三日訊問筆錄） 。綜觀上開四位證人關於合約中「版權」一詞之證述，渠等 
顯將版權、著作權混為一談，並未特別界定其意義，核與前揭社會通念相吻合，而四 
位證人之證詞已足證明「田園之春」錄影帶之錄製，係由四健會延聘學者專家組成審 
查會進行企劃、導 引 ，參以右揭契約中表明係由四健會提供資金委託（聘請）鉅棚公 
司 製 作 「公共電視-田園之春」系列節目為目的，總價逾新台幣七百三十萬元，由雙 
方訂約動機、價金等因素判斷，合約第八條所謂「版權」概 念 ，當可依前述社會通念 
解 為 「著作權」之 意 。復依八十二年四月二十八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下稱農委會） 
八十二年農輔字第二一一九九八九A 號函內政部著作權委員會之公文，其中說明六謂 
: 「鉅棚傳播公司違約在先，且不具有著作財產權，竟將該節目帶逕向貴會登記為著 

作財產權人，並藉此主張權利，實已侵害四健協會之權益。」 （參見第一審劉清榕答 
辯狀被證七） 。農委會係全國農業最高主管機關，其所發公文具有公信力，應可採為 
證 據 。本件農委會花費新台幣柒佰多萬元委由鉅棚公司製作錄影帶，其主觀上亦認著 
作權屬四健會所有，而非鉅棚公司所有。至鉅棚公司所擁有「個人著作權」 ，依上揭 
所有證人證詞，均謂當時丘美萱僅提及參加金鐘獎，並未向任何人提及鉅棚公司擁有 
重製及播送之權利，如證人李金龍在八十二年七月二十三日證稱：「在我的觀念裏， 
參加金鐘獎，不等於擁有著作權。」 ，可見金鐘獎與擁有著作權並無必然關係，且依 
新聞局所頒布「中華民國八十三年廣播金鐘獎報名須知」 「中華民國八十三年廣播金 
鐘獎獎勵要點」 ，申請金鐘獎不限於自己擁有著作權，事 實 上 ，以廣播節目製作界慣 
例 ，節目之著作權，均為電視公司所有，但金鐘獎之獲得者，卻為外製傳播公司，足 
見丘美萱所稱「個人著作權」 ，恐係丘美萱個人欲申請金鐘獎之「個人技術獎」 ，而 
希望將來四健會能同意丘美萱個人拷貝一份給新聞局以及提供作為觀摩之用者，並非 
鉅棚公司真有著作權。復查八十一年五月二十九日泓銘公司與四健會所簽之合約書第 
九條規定：「有關節目版權及著作權均屬甲方（四健會）所有……」 ；又依歷年四健 
會及農委會委託製作節目之慣例，著作權均歸農委會或四健會所有，被告等人無由懷 
疑著作權非四健會所擁有；再參以該系爭契約中表明係由四健會提供資金委託（聘請 
) 鉅棚公司製作「公共電視-田園之春」系列節目為目的，總價逾新台幣七百三十萬 
元 ，由雙方訂約動機、價金等因素判斷，合約第八條所謂「版權」概 念 ，亦當可依前 
述社會通念解為「著作權」之 意 。綜上論述被告等真意，均認應由出資人（即四健會 
) 為其著作人，並由四健會享有其視聽著作之著作權應可認定。至合約第八條後段所 
稱 「個人著作權歸乙方（即鉅棚公司）所有」等 語 ，被告王玲君、劉清榕均辯稱係指 
鉅棚公司據以報名金鐘獎者，經核與證人李金龍前述證言尚稱符合，所辯堪可採信。 
從而上揭「田園之春」錄影帶無論是在八十一年六月十二日（按即現行著作權法生效 
曰）之 前 、之後完成，被告等主觀上均難認有上揭違反著作權之故意。再 查 ，依鉅棚 
公司與四健會協會之製作合約書第三條規定，鉅棚公司所有節目均應經四健協會審查 
，足見鉅棚公司已有不行使著作人格權之意思。又依被告泓銘公司與四健協會八十一 

年五月二十九日之合約書第八條規定，泓銘公司之播帶內容均應經四健協會同意。依 
電視製播慣例，凡涉及廣告嫌疑、重 複 者 ，均應修減，泓銘公司依著作權法第十七條 
第四款規定，應中視公司節目審查要求而修減內容，自無違反同一性保持權問題。又 
被告泓銘公司公司修剪系爭著作，係受四健會委託，行使其著作財產權中之改作權及 
編 輯 權 ，剪輯畫面係著作財產權之改作權及編輯權之行使，與鉅棚公司之著作人格權 
無 關 。另民國八十二年六月八日被告劉清榕於第一審被詢及「丘美萱有無在農委會提 
到爭取掛名問題？ 」時 ，答 稱 ：「我們有提到節目帶是鉅棚公司製作的，是否應該雙 
掛 名 。」 ，既然依合約泓銘公司錄影帶須經審查會同意，則被告自應尊重審查會意見 
，故被告列名丘美萱為協助製作，後又併列丘美萱為製作人，已難認有偽造文書之故 

意 。再證人邱湧忠於第一審八十二年七月廿三日證稱，泓銘公司播出時之列名，均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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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小組同意。丘美萱並打電話向邱湧忠抗議未列名製作人，由於王玲君係與中視公 
司接洽，製作人係對電視公司負責之人，故節目乃列雙製作人云云，參酌上訴人等復 
自承曾於中視播出由泓銘公司修剪之田園之春錄影帶時，曾向被告劉清榕、王玲君抗 
議 ，堪認被告劉清榕、王玲君辯稱因丘美萱於播出後抗議而加註播出等語，應屬可信 
，足見丘美萱列名純粹是丘美萱之要求，而被告將其列名播出，係應丘美萱之要求， 

自無偽造文書可言。至於莊志成列名剪輯，實係莊志成就系爭前十六輯錄影帶，確有 
剪輯行為，被告將其列名，並無不實，依本院二十年上字第一〇五〇號、二十九年上 
字第一一六五號、三十年上字第四六九五號判例意旨，尚難令被告等負偽造文書罪責 
。又查視聽著作在本質上通常必須結合劇本（腳本） 、攝 影 、音樂等不同階段之創作 

過 程 ，各階段行為或許藉助他人之加工，在商業慣例上，於公開發表或利用視聽著作 
時常將加工者列名以示尊重，尚不得僅以被告劉清榕、王玲君、王前忠將自訴人等列 
名其上加以播出，而認其行為構成刑法第二百十條、第二百十六條之偽造文書之罪責 
。綜上說明，被告王玲君、劉清榕、王前忠並無上訴人所指違反著作權法及行使偽造 

文書之犯行，此外復查無其他確切證據，足資證明被告等犯罪，因而維持第一審諭知 
被告等無罪之判決，駁回上訴人等在第二審之上訴。經核於法尚無違誤。上訴意旨略 
以 ：關於本件上開合約第八條中「版權」及 「個人著作權」 ，究何所指，原審未參酌 
上訴人所提有關證人證詞中自相矛盾之處，逕行採納對被告等有利之證詞，採證違反 
證據法則。又鉅棚公司之著作人格權中同一性保持權，原審認為泓銘公司得四健會同 
意 ，並應中視公司之要求而修剪內容，並未違法，有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再被告將 
原製作人丘美萱之字幕換成王俐力，另將導演莊志成之字幕刪去，係侵害著作人格權 
之姓名表示權，原審未予調查，又原審認為商業慣例上「於公開發表或利用視聽著作 
時 ，常將加工者列名以示尊重」 ，亦未加查證，均有調查職責未盡之違法。且本件系 
爭視聽著作究竟何時完成，係適用舊法或新法，原判決亦未提及，而逕自認定四健會 
享有本件系爭視聽著作之著作權，亦非適法，請求撤銷原判決發回更審云云。惟按證 
據之取捨及證據證明力之判斷，係屬事實審法院之職權，苟無違背證據法則，自不能 
指為違法。本件原判決綜合其調查證據之結果，認不能證明被告等有上訴人等所指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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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著作權法第九十一條第一項、第九十三條第一款及刑法第二百十條、第：
偽造文書之罪行，因而維持第一審諭知被告等無罪之判決，駁回上訴人等在第二審之 
上 訴 ，已詳細說明其取捨證據及證據證明力判斷之理由，核無違背證據法則之情形， 
自不能指為違法。上訴意旨猶執己見，任意指摘原判決採信被告等對於本件上開契約 
第 八 條 「版權」 「個人著作權」之見解違背法令，非有理由。又原判決認被告等不成 
立上訴人等自訴意旨所指犯罪，係以被告等並無違反著作權之故意，亦無偽造文書之 
犯意或有登載不實，與上開犯罪之構成要件有間，尚難以該罪相繩，原判決縱未就上 
訴意旨其餘指摘事項加以調查或於判決內加以說明，既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自難指 
為違背法令。上訴非有理由，應予駁回。
二 、關於被告泓銘廣告有限公司部分
按刑法第六十一條所列各罪之案件，經第二審判決者，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刑事 
訴訟法第三百七十六條定有明文。本件上訴人等自訴被告泓銘廣告有限公司違反著作 
權法案件，原審以被告被訴違反著作權第一百零一條之罪，犯罪尚屬不能證明，因而 
維持第一審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駁回上訴人等此部分之上訴。查著作權法第一百零 
一條之罪，係刑法第六十一條第一款前段之案件，依首開說明，既經第二審判決，自 
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上訴人等對此部分竟亦提起上訴，顯為法所不許，應從程序 
上併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九十六條第一項、第三百九十五條前段，判決如主

中 。 華 民 國 八十三 年 十二 月 
最高法院刑事第七庭

審 判 長 法 官 黃 劍 青  
法 官 王 景 山  

t官 林 增 福

: 十九 曰

法官 黃 鑫

中

右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華 民 國 八十四

法 官 邵 燕 玲

書 記 官  
年 一 月 九 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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